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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設置審計委員會將成為未來趨勢 P6



一、我國上市上櫃公司董監制度演變

(一)董監雙軌制 → 董事會單軌制

過去 (雙軌)過去 (雙軌) 現況 (雙軌與單軌併存)現況 (雙軌與單軌併存) 未來 (單軌制)未來 (單軌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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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我國上市上櫃公司董監制度演變

(二)董事會單軌制架構圖

股東會

董事會

審計委員會

強化董事會獨立性
及專業職能、保障
股東權益，並確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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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含獨立董事）

經理人

薪酬委員會
評估董事、監察人
及經理人之績效及
訂定其報酬。

股東權益，並確保
財務資訊品質。

其他功能委員會
例如：提名委員會、
風險管理委員會、
成長策略委員會。



二、審計委員會與監察人比較與分析

比較項目 審計委員會 監察人

(一)成員/獨立性

•由符合獨立性資格之全體獨立董
事組成。

•獨立董事不得為政府、法人或其
代表人。

至少有一席與所有董事及其
他監察人，不具有配偶或二
等親以內關係。

(二)選任方式
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一併進行
選舉，分別計算當選名額。

與董事分別投票分別當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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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人數與資格
•至少三席，且均為獨立董事。
•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

•公開發行公司：二席以上
•上市上櫃公司：三席以上
•監察人無專業資格要求

(四)參與董事會
為董事會成員之一，參與董事會
行使職權。

得列席董事會陳述意見。

(五)職權行使方式

•採取合議制，且審計委員會至少
每季開會一次。

•對於提交董事會決議法定事項，
應經多數決。

•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，依法得
獨立行使公司法所規定之監察人
相關職權。

•監察人對於公司法所訂之監
督事項，各得單獨行使職權。

•非屬合議制，且無定期開會
之法定要求。



三、設置審計委員會將成為未來趨勢

(一)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實施有助於審計委員會之推行

1. 上市(櫃)公司於民國一百年底均已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，成
員人數不少於三人，並均符合獨立性及專業性之規定。

2. 薪酬委員會施行過渡期間，三分之一以下成員得由公司一般
董事擔任，此一緩衝機制亦將於民國103年3月19日落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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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公司薪酬委員會成員可直接轉任獨立董事。

(二)就公司治理機制而言，審計委員會優於監察人

1. 法令對審計委員會成員條件之要求，較監察人更具獨立及專
業性。

2. 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，準用公司法有關監察人得單獨行使
職權之規定。

3. 審計委員會採合議制，能降低若監察人各行其事時之困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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